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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出版物应受到著作权法律制度的保护 ,但目前网络出版物却成为著作权侵

权的重灾区 。网络出版物著作权具有经济属性 ,其各行为主体之间存在着经济利益冲突 ,而著

作权法对侵权行为做出了经济补偿的规定 ,这些成为了侵权纠纷的驱动因素。因此 ,必须采取

相应的救济与保护措施来规避网络出版物著作权侵权问题 。这些措施是: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

实行集体管理制度 、加强版权技术保护 、加大法制宣传教育 、创建合作共赢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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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网络出版物著作权的法律界定

网络出版物著作权也可称为网络出版物版权 ,是指自然人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照法律的规定对其

创作的文学 、艺术和科学作品所享有的专有权利 ,包含人身权和财产权两个方面的权利
[ 1]
(第 204 页)。

对于网络出版物著作权的法律界定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于 1996年 12月缔结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版权条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与录音制品条约》 。这两个条约不仅规定了在网络环境中 ,作者就

其作品 、表演者就其表演 、录音制品制作者就其录音制品所享有的权利 ,而且规定了与上述权利相关的

技术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的保护[ 2]
(第 6 版)。

与信息技术 、网络出版发展相适应 ,我国与网络出版物有关的法律法规相继修改或出台 ,对网络出

版物著作权进行了比较严格的界定 ,并构成了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网络出版物著作权保护法律体系。

2001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规定 ,著作权人的权利具体内容包括发表权 、署名权 、修

改权 、保护作品完整权 、复制权 、发行权 、出租权 、展览权 、表演权 、放映权 、广播权 、信息网络传播权 、摄制

权 、改编权 、翻译权 、汇编权 、许可使用权 、转让权等人身与财产权利。网络出版物一般都是文学 、艺术和

科学领域内的智力创作成果 ,具有独创性 ,也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 ,符合《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 2条

规定的保护作品的含义 ,因此 ,应受著作权法律制度的保护 ,包括其发表权 、署名权 、修改权与保护作品

完整权 、复制权 、信息网络传播权等这几项人身权和财产权 。

随后 ,我国相继制定或修改了系列配套条例 ,有力地促进了网络出版物著作权保护工作。2000年

11月 22日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了《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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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并于 2003年 12月 23日进行了修正 ,该司法解释第一次以法条形式明确: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

包括数字化形式 ,著作权法中对著作权各项权利的规定均适用于数字化作品的著作权。2005 年 3月 1

日起施行的《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为网络出版物实行集体管理制度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 。《互联网著

作权行政保护办法》于 2005年 5月 30日起实施 ,从行政保护的角度对互联网著作权进行了相关规定。

2006年 7月 1日起正式施行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对信息网络传播权做了全面而翔实的规定 ,

标志着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走上了有法可依的轨道。

二 、网络出版物已成著作权侵权的重灾区

由于网络的虚拟性 、交互性 、即时性 、快捷性 、开放性和技术易进入性 ,任何人都可以未经权利人许

可借助网络对网络出版物施之复制 、修改 、传播等行为 ,网络出版物目前已成为著作权侵权纷争的高发

地段 。从有据可查的角度来看 ,近几年在业界引起较大轰动的网络出版物著作权侵权案件主要有:

1999 年 4月 28日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审理了陈卫华诉《电脑商情报》侵犯其作品著

作权一案 ,这是我国第一起互联网著作权案;2002年 6月 27日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北京大学法

学院教授陈兴良诉中国数字图书馆有限责任公司案作出判决 ,这是我国首次对数字图书馆作品的版权

归属作出判例
[ 3]
(第 7 版);2003年 9月 ,华纳等唱片公司将天虎音乐网推上了被告席 ,并向其索赔 37万

元人民币 ,此案以天虎音乐网败诉告终 ,这是中国国内首例宣判的网络音乐侵权案[ 4]
(第 5 版);2005年 9

月 16日 ,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对上海步升音乐诉百度侵犯音乐著作权一案作出一审判决;2005年 9月 26

日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国际五大唱片巨头起诉百度音乐侵权案
[ 5]
(第 12-17 页);2006年 3

月 ,博客秦涛为了维护自己的博客著作权起诉搜狐公司 ,这是全国首例因博客文章受到转载而引起的网

络著作权纠纷 ,堪称国内博客第一案[ 6]
(第 55 页);2006年 6月 ,娱乐基地同时向新浪 、雅虎(中国)、百度

三大国内著名网站发难 ,称网络歌曲《下辈子不做男人》被侵权 ,索赔金额达 1500万元 ,这是迄今为止国

内索赔金额最大的一起网络歌曲著作权侵权案
[ 7]
(第 4 版)。

国家版权局在 2006年 2月中旬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透露说 ,截至 2005年 12月 31日 ,国家版

权局共收到涉及文字 、音乐 、影视 、软件 、游戏等各类作品被侵权盗版的投诉举报信息 1042 条 ,并通报

了“`云霄阁' 网站非法转载文学作品著作权案”等十二件网络侵权盗版重大案件
[ 8]
(第 A1版)。

其实 ,此上事件只是冰山一角 ,网络出版物著作权人的复制权 、作品的完整权 、网络传播权等权利在

互联网上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 。

三 、网络出版物著作权侵权的经济学动因

透过现象看本质 ,网络出版物著作权侵权纠纷不断 ,其原因除了技术的便利性 、网络的两面性 、心态

的好奇性 、道德的落后性外 ,更多的是人们的逐利性使然 ,即追求著作权所代表的网络出版物的经济利

益。可以说 ,基于经济利益的不一致和不对称 ,是引发网络出版物著作权纷争的主要动因 。

(一)网络出版物著作权的经济属性

关于著作权的属性 ,法学界有两种理论[ 9](第 47-49页)。一是人格权论 ,认为著作权属于人身权 。这

种权利来自个人创作的事实行为 ,作品是作者思想和愿望的表现形式 。二是无形财产权说 ,认为著作权

是无形财产权。这种理论强调著作权的经济利益 ,认为著作权立法的目的是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随

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 ,著作权的经济属性愈来愈引起世人瞩目 ,而且逐渐形成一种新的产业 ———

版权业。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
[ 10]

(第 15-60 页),某一物品的经济属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

是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统一;二是具有商品与财产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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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网络出版物著作权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统一性

价值 ,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经济学理论认为 ,产品价值构成的基本要素包括

产品生产投入的劳动 、资本(包括土地)、利润 。与物质产品相同 ,网络出版物著作权的生产过程也是消

耗劳动与资本的过程 ,只不过其生产出的产品不是物质产品 ,而是不具有实物形态的智力产品 。著作权

产品是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共同产物 ,其生产需要消耗的不仅仅是体力劳动 ,即进行技术研究与认识

自然的过程所投入的体力劳动;还需要消耗这些人员的脑力劳动 ,即智力活动所投入的精神劳动 ,而且

消耗的脑力劳动要远远大于物质产品生产的耗费 。作为人脑复杂劳动的结晶 ,著作权产品的价值首先

是建立在劳动价值基础上的 ,同样凝结了一般人类劳动 ,因而具有价值。因此作为著作权产品实体形式

的著作权也就天然地继承了著作权产品的价值属性。

使用价值是指物品的效用或有用性 ,即商品的价值大小由其被社会认可的程度或满足他人需求的

程度决定 ,而不论投入了多少劳动 ,耗费了多少物质资料 。著作权产品的具体内容多为新技术和新知

识 ,而技术和知识的效用性和有用性已得到世人公认 ,通过学习技术和知识 ,能够提高劳动者的技艺和

工作能力 ,以及改善生产条件 、提高生产效率 ,还可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和开发新的资源 ,形成新的产

品 ,促进政治 、经济 、文化 、体育等社会事业的发展 。因此 ,知识和技术也就具有了使用价值。而著作权

产品正是这些技术与知识的表现形式和载体 ,自然也就具有了使用价值的属性 。

2.网络出版物著作权的商品与财产属性

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 ,是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统一体。网络出版物著作权的价值必须通过网

络出版物的自由交换才能得到实现 。因此 ,网络出版物首先需要形成商品 ,才能进行自由交换 。著作权

产品实现了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统一 ,并通过著作权制度来保护其自由交换 ,因此 ,著作权产品是一种通

过一定载体来表征的无形商品 。

财产是人类劳动的结果 ,神圣不可侵犯。实物产品是生产者劳动 、资本投入的产物 ,自然就是生产

者的财产;网络出版物既是智力劳动的成果 ,当然也是一种财产 。与传统的物质财产是指由物权制度保

障的物品有所不同 ,著作权则是抽象化 、非物质化的财产类型 ,而且这种非物质化的财产必须通过外在

的载体才能表现出来 ,这个外在的载体就是著作权 。著作权产品是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结晶 ,具有有

用性和稀缺性的特征 ,使之成为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财产。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网络出版物著作权既然具有了价值与使用价值 、商品与财产的属性 ,自然

就进入了经济的范畴 ,经济属性便成为它的基本属性。

(二)网络出版物著作权的经济利益博弈

以著作权为基础 ,目前世界上已形成了强大的版权产业 。版权产业指与复制 、发行 、传播文学 、艺术

和科学作品有关的行业和收集 、储存与提供信息的信息产业 。在知识经济背景下 ,版权产业在世界经济

中的地位快速提升 ,正成为国际贸易中最强有力的支柱之一。“版权产业对 GDP 的贡献可达 4%～

12%。”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副总干事俞寿谷在 2006年 9月 5 日北京举行的“2006 国际版权论

坛”上表示 。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编写的《版权产业的经济贡献调研指南》(中文版)有关统计 ,美国

经济中的核心版权产业在过去 24年中(1977年至 2001年)占 GDP 份额的增长速度是其他经济部门的

两倍以上(7%对 3%)[ 11] 。我国网络出版产业方兴未艾 ,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 ,有预测数据显示 ,到

2020年 ,我国网络出版的销售额将占到出版产业的 50%,而到 2030 年 , 90%的图书都将是网络版

本
[ 12]

。

在这样庞大的 、令人鼓舞的数据的背后 ,则是网络出版物价值链之间的经济利益博弈 。整个网络出

版物的价值链包括创作者 、服务者 、使用者和社会 ,存在着多个利益主体。既然不同的利益主体从自己

的立场 、自己的目的追求着不同的利益 ,并使之最大化 ,因此 ,其利益冲突就不可避免。具体而言 ,网络

出版物著作权的作者追求对作品的垄断 ,实现对自己创作作品辛勤劳作的最大经济回报;而网络服务者

寻求传播作品的方便 、快捷以及垄断 ,以实现投资回收的最大化;使用者则追求对作品的自由享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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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公共利益。网络出版物著作权的不同利益主体对不同利益的努力追求 ,必然导致他们之间的利益

相互碰撞 、冲突 。

与有形物相比 ,网络出版物创造成本相对较高 ,但复制成本极低 ,故在著作权制度下 ,正常的网络出

版物的生产成本中有关著作权的交易成本占了很大部分 ,因此 ,主体在市场活动中必然会存在采取各种

手段(包括非正当手段)来降低甚至不支付著作权的交易成本以获取最大利润的内在冲动 。而另一方

面 ,虽然著作权是无形的 ,但网络出版物的创造需要大量艰辛的劳动 ,却很容易被仿造 、拷贝 、传播 ,很容

易被不付酬地使用。网络出版物的这种特点毫无疑问又加剧了市场主体的上述内心冲动 。

可见 ,包括著作权犯罪在内的经济犯罪本质上是一种非常态的市场逐利行为。因此 ,这些行为典型

地体现出经济人的理性的利益权衡和计算。

(三)网络出版物著作权侵权经济补偿的法律规定

网络出版物著作权侵权纠纷能愈演愈烈 、越来越多 ,这也与我国法律关于网络出版物著作权侵权行

为认定以后 ,必须进行相应经济补偿是离不开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 48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 ,侵权人应当按

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 ,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

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

确定的 ,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 ,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实施条例》第 36条对此还进行了补充:有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所列侵权行为 ,同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的 ,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处非法经营额 3倍以下的罚款;非法经营额难以计算的 ,可以处 10万元以

下的罚款 。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 19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著作权行政管理

部门予以警告 ,没收违法所得 ,没收主要用于避开 、破坏技术措施的装置或者部件;情节严重的 ,可以没

收主要用于提供网络服务的计算机等设备 ,并可处以 1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其刑事

责任 。

以上法律法规条文 ,无疑为著作权人主张自己的权利提供了准绳 ,当其正当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时 ,

就能够拿起法律武器 ,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并获取相应的经济补偿。

四 、网络出版物著作权侵权纠纷的救济

由于互联网覆盖范围广 、传输速度快 、信息传播量大 、操作简单同时又具有链接 、复制 、互动 、自动提

交等功能 ,网络出版物侵权较之传统侵权行为更具有了影响范围广 、危害性强 、危害后果更严重的特点。

因此 ,为了尽可能避免因网络出版物著作权而引发法律纠纷 ,我们必须采取相应救济与保护措施来规避

网络出版物著作权侵权问题。

(一)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我国目前对网络出版物著作权保护的适用法律法规主要有:一是WTO 规则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的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 RIPS)》;二是 2001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其《实施条

例》 ;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 ;四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

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关于审理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五是《著

作权集体管理条例》 ;六是《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 。虽然这个法律体系表面上相对完善 ,但一些

具体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审理时在适用法律上经常是捉襟见肘 。为此 ,首先 ,我国在充实 、完善著作权

法时要遵守 WTO 规则 ,注意与本国所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相衔接 ,不能与之相冲突 ,更不能采用双

重保护标准;其次 ,根据我国的国情 ,正确定位我国网络著作权的保护高度;最后 ,重视司法实践的重要

性 ,要不断探索 、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 ,司法实践将为我国进行网络时代的版权立法提供良好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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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完善著作权相关法律法规 ,使之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努力寻找新的最佳平衡点 ,早日加入《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 ,这对加强网络出版物著作权管理 ,

规范市场秩序 ,维护合法权益 ,促进版权产业的发展将起到重要作用 。

(二)实行集体管理制度

集体管理制度是有效实施著作权法的一项重要制度 ,在欧美发达国家运作已有近两百年的历史。

集体管理在实现和维护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同时 ,为作品使用人提供了使用作品方便畅通的渠道 ,同时

也有利于作品正常便利的使用和文化艺术广泛迅速的传播。可以说 ,集体管理制度在广大的著作权人

和众多的作品使用者以及社会公众之间搭建了顺畅便利的桥梁
[ 13]

(第 16 版)。网络出版物在网上多如

牛毛 ,要想找到某个作品的著作权人也很困难 ,因此 ,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途径是建立集体管理机构 ,即

由一个机构来统一管理所有作品 ,充当在版权人与用户之间起沟通作用的第三者 ,这样既方便了用户 ,

也维护了著作权人的权利 ,更减少了不必要的版权纠纷 。令我们欣喜的是 ,我国已成立了中国音乐著作

权协会 、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表演者权益保障中心 、上海文艺界著作权协会 、中国软件同盟等著作权集

体管理机构 ,而中国美术摄影作品著作权协会 、中国音像协会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等也在筹建之中 。

(三)加强版权技术保护

对网络出版物著作权的保护 ,法律仅仅可以做到第二层防卫 ,即事后救济 ,对侵权人处以罚款 ,要求

赔偿原告损失;而一线保护只能依靠网络自身的数字化版权保护技术。目前常用的网络版权保护技术

主要有:(1)数字版权管理技术 ,它是通过加密技术对电子书等网络出版物及音频等信息媒体施加保护 ,

防止数字信息被非法下载 、拷贝 、非法使用和无限制复制与传播;(2)数字水印技术 ,通过在数字信息中

嵌入一个隐藏的标识版权的防伪信息 ,从而实现版权保护;(3)密码技术 ,通过对网络作品进行可视性加

密 ,即网络作品在上网阅读的状态下 ,不可被他人随意下载 、拷贝;(4)闪联版权保护技术 ,是在“内容+

网络运营+设备+新型应用模式”的全新网络架构下 ,将数字内容版权保护 、网络及设备认证有机地联

系在一起
[ 14]

(第 10 版)。需要注意的是 ,在实施技术保护措施过程中 ,应兼顾各方利益的价值取向与利

益平衡 ,包括:版权人与技术设计 、制造 、开发行业的利益平衡;版权人与使用者利益的平衡和协调;版权

人与政府部门 、版权人权利与公权利之间的平衡;版权权利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协调和平

衡[ 15]
(第 84-87 页)。

(四)加大法制宣传教育

缺乏尊重他人著作权 、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的意识和能力 ,对国际规则了解不够 ,运用著作权保护法

律法规参与市场竞争的准备和经验不足等是造成网络出版物侵权和违法行为的原因之一。因此 ,使用

者 、生产者 、管理者 、经营者 ,都应增强法律意识 ,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和支持自己的合法权益。增强法

律意识 ,不仅仅是对相关法律法规的熟悉 ,其行为更应体现法律的精神和原则。一是提高版权人的维权

意识 ,二是提高使用者尊权意识 ,共同营造良好的版权保护的社会环境。在宣传中要坚持以正面教育为

主 ,让公众遵守法律 、尊重知识产权 、尊重著作权 ,更不能主动侵犯版权。

(五)创建合作共赢模式

网络出版物作为网络信息的主要组成部分 ,具有“一次性生产 、无限次使用” 、且边际效用不变的准

“公共物品”特性 ,其一经创作出来后 ,只有经使用者使用 ,才能实现其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因此 ,网络

出版物价值链的各构成主体 ,应寻求新的发展道路 ,实现合作共赢。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 ,以下几种方

式值得网络出版物价值链构成主体推广和完善。一是集体采购 ,由使用者组成联盟 ,同著作权集体管理机

构商谈后达到交易 ,既可以降低风险 ,如果批量采购 ,还可以降低成本 ,也可以避免一些黑代理机构蒙骗版

权人 ,谋取非法利益 ,从而打击网络盗版 。二是版权授权 ,即以“授权要约”的形式 ,由著作权人在网络出版

物中直接刊载版权声明 ,使版权使用者在浏览出版物时可以知道他可以以何种条件获得该出版物的哪些

版权。三是共建平台 ,由著作权人和邻接权人共同出资建立网上服务平台 ,风险共担 ,利益共享。四是实

行补偿金 ,由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收取后 ,分配给著作权人 ,以补偿著作权人因私人复制行为受到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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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损失 ,既维护了权利人利益 ,又方便了使用人与权利人的沟通 、协商
[ 16]

(第 67-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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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etw ork publication should be pro tected by the copy right leg al system , but at present ,

E-publication has become a majo r disaster area o f copy right inf ringement.The E-publication' s

copy right has economical at tribute , the econom ic conf lict of inte rest has be existed betw een the E-

publication acto rs , simultaneously the copy right law provide economic compensation fo r inf ringement ,

which have become the driven factors for inf ringement disputes.Therefore , we must adopt the

co rresponding relief and the pro tective measures to dodge the netw ork publication copy right

inf ring ement question.These measures are as fol low s:to perfect legal law s and regulat ions , carry out

the collective management , st reng then copy right protection technolog y , enlarge the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 , and create w in-win cooper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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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


